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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鹏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暂停申购、

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5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鹏华养老2035混合（FOF）

基金主代码 00629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基

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养老2035混合（FOF）A 鹏华养老2035混合（FOF）Y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6296 017380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鹏华养老2035混合（FOF）Y自2022年11月25日起开放日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赎回业务暂未开放，本次鹏华养老2035混合（FOF）Y仅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鹏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本

基金”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约定，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

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鉴于2023年05月26日（星期五）港股通不提供服务，

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办理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本基金管理人自港股通恢复提供服务后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5月24日

关于鹏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5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香港消费

基金主代码 5135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鹏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 （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注：鹏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扩位简称为香港消费

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鹏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的有关约定，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

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港股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为正常交易日的交易

时间。 鉴于2023年05月26日（星期五）港股通不提供服务，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期间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投资者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本基金管理人自港股通恢复提供服务后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5月24日

关于鹏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5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697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

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转换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A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6976 017732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鹏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更新）的有关约定，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

日，则本基金不开放。 鉴于2023年05月26日（星期五）港股通不提供服务，为保障基金平稳

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本基金管理人自港股通恢复提供服务后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5月24日

关于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5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产业精选

基金主代码 0058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 ）、《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转换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的有关约定，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

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

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 鉴于2023年05月26日（星期五）港股通不提供服务，为保障

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办理本基金

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本基金管理人自港股通恢复提供服务后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5月24日

关于鹏华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5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研究驱动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62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 ）、《鹏华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

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转换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05月2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鹏华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更新）的有关约定，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

日，则本基金不开放。 鉴于2023年05月26日（星期五）港股通不提供服务，为保障基金平稳

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本基金管理人自港股通恢复提供服务后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 � � � �证券简称：仁东控股 公告编号：2023-036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

5月23日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正大中心北塔30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第五届董事会

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长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3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9:15，结束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15:00。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 代表股份73,101,12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3.055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70,380,958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2.56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2,720,16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85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2,720,16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8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2,720,16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85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会议，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

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7,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7％；反对5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5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295％；反对53,1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4％。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7,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7％；反对5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5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295％；反对53,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7,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7％；反对5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5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295％；反对53,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7,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7％；反对5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5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295％；反对53,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7,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7％；反对5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5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295％；反对53,1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4％。

6、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等相关机构申请2023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8,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5％；反对5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7,8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773％；反对52,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2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524,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14％；反对576,4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077％；反对576,465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9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295％；反对5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5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295％；反对53,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7,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7％；反对5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5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295％；反对53,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48,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5％；反对5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7,8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773％；反对51,8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4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

出席会议人员具有合法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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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3年5

月15日召开的本行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一）2023年5月15日，本行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3.3元（含税）。 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二）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三）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四）由于本行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处于转股期，在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

本行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本行将按照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进行权益分派。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行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30日）

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2.9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行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行本次除权后总股本为3,666,734,694股，最终除权后总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数据为准。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3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5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普通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行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5月31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99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 08*****474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 08*****627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

4 08*****117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5 08*****268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确权股份托管专用证券账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16日至登记日：2023年5月30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行自行承担。

（三）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本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将相应调整，具体详见本行同日披露

的《关于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0）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苏州银行大厦

咨询联系人：庞先生李先生

咨询电话：0512-69868471，0512-69868509

传真：0512-65135118

八、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本行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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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苏行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7.11元/股

苏行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6.78元/股

苏行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5月31日

2023年5月15日，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行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30日）登记在册

的普通股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3元（含税），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

红股。

本行于2021年4月12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50亿元人民币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

简称“苏行转债” ，转债代码“127032” 。 根据《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法规规定，在苏行转债发行之后，当本行因派送

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

本行股份发生变化或派送现金股利时，本行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苏行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以上公式中：P0为初始转股价

格，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

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约定，因本行2022年度利润分配，苏行转债转股价格自人民币7.11元/股调整

为人民币6.7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暂停及恢复申购、赎回、转换

（如有）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部分基金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及投资运作情况，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业务。鉴于2023年5月26日至2023年5月28日香港联合交易所休市且港股通服务暂停，本基

金管理人决定于2023年5月26日起暂停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如有）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并自2023年5月29日起恢复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如有）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具体暂停及恢复相关业务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暂停/恢

复申购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赎回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转换转入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转换转出业务

银华沪港深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A：001703

C：014364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05250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瑞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05481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心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005543

C：014042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心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005794

C：014043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裕利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005848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盛利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006348

C：015684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美元债精选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QDII）

A：007204

C：007205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汇益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A：008384

C：008385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汇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A：008833

C：008834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长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008978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港股通精选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A：009017

C：014052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丰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009085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富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009542

C：014044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品质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009852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乐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9859

C：015687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多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09960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招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A：009977

C：009978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心佳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010730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远兴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010816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稳健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405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11817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安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502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核心动力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015035

C：015036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华利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15418 是 否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创新动力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016248

C：016249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动力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017635

C：017636

是 是 是 是 是

银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735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59776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161818

C：014346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QDII-LOF)

161831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83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恒生港股通中国科技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3160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7000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鉴于2023年5月26日至2023年5月28日香港联合交易所休市且2023年5月29日纽约交

易所休市，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3年5月26日起暂停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

投资（如有）业务，并自2023年5月30日起恢复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如

有）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具体暂停及恢复相关业务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暂停/恢复申

购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赎

回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转换转入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转换转出业务

银华全球新能源车

量化优选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QDII）

A:�015204

C:�015205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工银南方东英

标普中国新经济行

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159822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

券投资基金(LOF)

161815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2023年5月26日、5月29日，银华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银华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银华恒生港股通中国科技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银华工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

经济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二级市场交易业务将正常进行。

2.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20年1月10日发布公告， 银华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5250） 自2020年1月13日起暂停非直销销售机构1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详情请参见相关公告。 自2023年5月29日起银华估值

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非直销销售机构1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

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3.�银华华利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最短持有期为一年，上述

产品目前仅开放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开放相关业务的日期以本公司后续公告为

准，敬请投资者留意。

4.�若境外交易所休市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境外交易

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 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yhfund.com.cn）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010-85186558 或 者

400-678-3333）获取相关信息。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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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公司股份2,658万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

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394,745,194.65元=2,631,634,631股 （2,658,214,631股

-26,580,000股）×0.15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

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

比例将减小，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1485001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0.1485001元/股=394,

745,194.65元÷2,658,214,631股）。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1485001元/股。

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4月25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一）2023年4月25日，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公司以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数剔除2,658万股回购股份的股本

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回购专户中的股

票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由于股份回购、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

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二）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25；债券简称：

冀东转债）已于2021年5月11日起进入转股期，为保证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时总股本不发生

变化，冀东转债自2023年5月23日至2023年5月30日期间暂停转股，因此，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2023年5月30日）的总股本与2023年5月22日公司股票收盘后的总股本保持一

致，即为2,658,214,631股。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一）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30日）

的总股数剔除2,658万股回购股份的股本数2,631,634,631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本次权益分派，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2,658万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规

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故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394,745,194.65元=2,631,634,631股×

0.15元/股。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30日，除息日为2023年5月3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不包括公司股票回购专户）。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5月31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0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256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08*****855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 08*****440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5 08*****512 芜湖信达降杠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23日至登记日：2023年5月30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一）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冀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为13.26元/股，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本次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冀东转债的转股

价格调整为13.1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二）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2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2,631,634,631股×0.15元/股

=394,745,194.65元人民币。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

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1485001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即394,745,194.65元÷2,658,214,631股=0.1485001元/股）。 综上，在保

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0.1485001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A座22层

咨询联系人：李银凤李俊杰

咨询电话：010-59512082

传真电话：010-58256630

八、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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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0401� � � � � � � � �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债券代码：127025� � � � � � � � � �证券简称：冀东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13.26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3.11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3年5月31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416号” 批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发行了2,8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282,000.00万元。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1166号” 文同意，公司282,0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2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冀东转债” ，债券代码

“127025” 。

根据《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

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

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

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

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历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一）第一次调整

2021年4月20日，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以2020年末总股本1,347,522,914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调整了“冀东转债” 转股价

格， 具体调整如下：P1＝P0-D=15.78-0.5=15.28元/股， 即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15.28元/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第二次调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

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61号）的核准，

公司向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065,988,043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78元，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12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调整了“冀东转债” 转股价

格，具体调整如下：以发行前公司总股本1,413,653,151股为计算基准，计算如下：P0为调

整前转股价15.28元/股，A为增发新股价12.78元/股，k为增发新股率0.754066（即：1,065,

988,043股/1,413,653,151股）。 P1=（15.28+12.78×0.754066）/（1+0.754066）=14.21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12月16日起生效。

（三）第三次调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

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61号）的核准，

公司向13名投资者合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78,571,428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11.20元，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1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调整了“冀东转债” 转股价

格，具体调整如下：以发行前公司总股本2,479,641,399股为计算基准，计算如下：P0为调

整前转股价14.21元/股，A为增发新股价11.20元/股，k为增发新股率0.072015 （即：178,

571,428股/2,479,641,399股）。 P1=（14.21+11.20×0.072015）/（1+0.072015）=14.01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月14日起生效。

（四）第四次调整

2022年4月19日，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以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每10股拟派发现金红利7.5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调整了“冀东转债” 转股价

格，具体调整如下：P1＝P0-D=14.01-0.75=13.26元/股，即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13.26元/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2023年4月25日，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以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数剔除2,658万股回购股份的股本数为基

数，每10股拟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回购专户中的股票不享有利润分配

的权利。 如在权益分派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

配权的股份总额由于股份回购、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结合上述规定，公司将调整“冀东转债” 转股价格，具体调整如下：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13.26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

金股利0.1485001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为0.15元/股），P1为调整

后转股价。

P1＝P0-D=13.26元/股-0.15元/股=13.11元/股，即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13.11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